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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监测预警信息
2024 年第 12 期

沈丘县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2 月 8 日

春节安全提醒

一、气象信息

根据沈丘县气象台最新气象资料分析，预计春节假期，

我县以晴好天气为主，气温逐渐回暖，需关注部分时段夜间

低能见度天气对交通出行的影响，具体预报如下：

9 日（除夕），晴天间多云，西南风 2 到 3 级，气温

-3℃～ 11℃；

10 日（初一），多云，西北风 4 到 5 级，气温-2℃～

11℃；

11 日(初二)，晴天间多云，西北风 2 级，气温-3℃～

12℃；

12 日（初三），晴天到多云，西北风 2 级转偏南风 3

级，气 温 0℃～15℃；

13 日（初四），晴天间多云，偏南风 2 到 3 级，气

温 2℃～ 18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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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日（初五），多云，西南风 2 到 3 级，气温 4℃～

18℃；

15 日（初六），多云间晴天，偏北风 3 到 4 级，气

温 5℃～ 12℃；

16 日(初七)，晴天间多云，偏东风 2 到 3 级，气温

2℃～14℃

17 日（初八），多云间晴天，偏南风 2 到 3 级，气

温 1℃～ 11℃。

二、防御指南

为确保春节假期期间安全，县减灾委员会办公室、县应

急管理局提醒：

1. 各乡镇（街道）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强化组织领导，

层层发动，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，持续做好城

区内道路、农村道路的融雪除冰工作，为返乡人员提供便利

的交通条件。

2. 气象部门要加强对春节期间天气情况的实时监测，及

时发布预警信息，通过报纸、电视、广播、抖音等媒介及时

向社会公众发出气象预警信息和防灾避灾提示。

3. 春节假期，走亲访友、外出旅行等增多，车流客流大

幅增加，各级公安、交通、公路等部门要加强对高速公路、

交通主干道、事故易发多发路段、桥梁涵洞、码头等重点线

路的巡逻管控；要加强安全调度，视情采取管控、限速等措

施，实时发布路况信息；要加强农用车载人治理，加大对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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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客车、公交车、火车高铁等安全检查，保障春运期间交通

运输安全。

4. 注重隐患排查，行业主管部门要进一步落实监管责

任。住建、城管等部门要关注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，督促加

固围板、临时构建物、广告牌等，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

室外物品，遮盖建筑物资；尤其注意塔吊、脚手架等高空作

业，严防发生坠落、坍塌等事故。公路、城管部门要统筹开

展除雪除冰工作，尤其要重点突击国省道城市出口路、弯道、

桥梁、上下坡路段等易结冰、易发生事故路段。水利部门需

加强河道等重点水域安全管理和险工险段的巡查排险和加

固，要提前设立警示标志，安排专人值班值守。应急部门要

加强危险化学品、工贸等行业的安全防范，严格落实停工停

产、复工复产安全管控措施。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种植业和

养殖业防风措施指导，及时指导群众采取各种有效防范措

施，最大限度避免灾害损失。电力部门要加强重要设备和重

点地段的巡查维护，防止出现大面积、长时间停供现象。民

政、卫健委、商务等部门要做好卫生院、敬老院、救助机构

等公共场所的安全检查，重点检查御寒取暖、生活保障、安

全隐患等情况，重点保障老人、五保户、残疾人、流浪乞讨

人员等弱势群体、特殊群体基本生活，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

救助和妥善安置。

5. 春节假期，灯会、庙会、促销庆典等大型活动增多，

大型商超、旅游景点、娱乐场所人流增多，各有关部门及经

营单位要严格落实人员密集场所安全规定，加强活动现场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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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秩序维护，完善应急处置方案，强化人流监测，确保群众

安全。

6. 春节假期，公众进入林区，要严格遵守森林防火管理

规定，自觉接受防火检查。严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，严禁一

切野外违规用火行为。提倡文明祭祀，不在林区内上坟烧纸、

焚香、燃放烟花爆竹。一旦发现森林火灾，请立即拨打森林

火警电话 12119报告火情。

7. 注意居家安全。冬季用气、用电、用火增多，居家请

谨防火灾、一氧化碳中毒、触电等事故的发生。切勿超负荷

用电，取暖器材远离易燃物，通电时间不宜过长，确保人走

断电。大风天气，请自觉清理室外物品，防止坠落；户外活

动时，远离大树、广告牌及临时建筑物。

8. 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规定加强春节期

间的应急值守，及时会商研判风险，督促落实防御措施。

报：市减灾委员会办公室

发：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县减灾委成员单位


